
1.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新增铂类抗肿瘤药物生产线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已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云南

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资金已落实。新增铂类抗肿瘤药物生产线项目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

开招标，欢迎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投标。

2.招标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招标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新增铂类抗肿瘤药物生产线项目EPC工程总承包

2.2建设地点：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马澄公路2899号

2.3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自筹资金，已落实。

2.4项目概况：本项目为新增项目，拟建在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无菌制剂车间B区一楼预留区域，面积约2000㎡。建设一条抗肿瘤制剂生

产线，包括设计、配制、洗瓶、烘干、灌装、冻干、轧盖、自动包装线及净化工程（含暖通、消防、机电安装等）、配液系统、生产设备、制

水及分配系统、配电、给排水、压缩空气、地坪及辅助生产设施等。

2.5招标范围：完成本项目的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建设施工、设备设施系统安装调试、检测及验证、陪同生产、工程验收等工作，具

体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5.1设计部分：

本项目涉及的所有专业设计、专业深化设计，完成与施工图设计有关的报审、设计全套成果资料制作、成果的评审和审查的修改调整、设

计评审及相关报批工作，完成施工图设计阶段专项技术方案审查；完成全套设计成果资料制作，配合完成审图公司对所设计的施工图审查并取

得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书；配合发包方报批报建、专家咨询、专家论证、资料收集等相关工作，以及施工过程中的全过程设计服务及协调工

作；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设计配合等后续跟踪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及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水工程、消防电工程、消防排烟工程、弱电工程、通风及空调工程、净化工程、机电

安装工程、电气工程、工艺流程、消防专篇等。

2.5.2施工部分：完成通过审查的方案图及施工图预算、施工图所包含的全部工程内容的施工及完成工程项目竣工等相关的服务内容。施工

内容必须达到设计要求及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交付使用、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程完成，包含为保

障工程项目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要求所需的一切施工内容和相应措施。（施工范围以经发包人最终书面确认的施工图纸范围为准）

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及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水工程、消防电工程、消防排烟工程、弱电工程、通风及空调工程、净化工程、机电

安装工程、电气工程等为实现本项目功能的所有施工以及工程建设相关的试验、检测、验证等。

2.5.3设备采购部分：按发包人需求完成本项目所需各项设备设施（材料）的采购、安装、测试、验证、验收等。

包括但不限于：热风循环烘箱、pH计、电子天平、不锈钢工器具、双扉脉动真空灭菌器、磁力搅拌配制罐、药液接收罐、高位罐、配液及

控制系统、手套检漏仪、在线完整性测试仪、消毒液配制系统、配液系统隔离器、全自动包装线、电热鼓风干燥箱、西林瓶立式超声波清洗

机、隧道式灭菌干燥机、灌装加塞机、轧盖机、外壁清洗机、真空冷冻干燥机（含外置CIP清洗系统）、冻干机固定式自动进出料系统、西林瓶

灯检机、检漏机、无油空压机、VHP灭菌器、洗衣机、干衣机、脉动真空灭菌器、纯化水分配系统、注射用水分配系统、纯化水分配机组(含储

罐）、注射水分配机组（含储罐）、辅助设备设施、设备、管道安装、自控系统、胶塞清洗灭菌机、铝盖清洗灭菌机和桌椅等办公家具。其它

设备均包含在建安工程内。

2.5.4其他工作：协助、配合招标人完成项目管理、竣工验收、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程审计、资产及资料移交等工作，上述工作按项目

所在地相关职能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执行。本项目仅设1个标段，投标人需对标段内招标范围内容进行整体报价。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本项

目所采购的设备如确定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投标人须保证供货时必须提供节能产品，投标时须提供承诺书，否则其投标文件按否决投

标处理。



2.6工期要求：总工期120日历天，2024年4月15日前完成项目所有施工。包括但不限于拆除、设计、采购设备设施、消防、安全、建设施

工、设施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及检测，达到正常使用条件和验收条件，项目通过验收。

2.7质量要求：依照现行的国家、省、市、区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达到国家相关验收标准，满足技术标准和要求并一次性验收合格。

2.7.1设计质量要求：设计成果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

订）及附录、中国制药工业EHS指南（2020）和国家强制性标准条文等要求，满足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建设工程标准、设计规范（规

程）和规定的设计文件编制的深度及招标人要求，所有设计成果文件均须通过审批及审查且不得超过初步设计概算的金额。

2.7.2施工质量要求：符合《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及附录和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18）等相关国家、行业及地方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符合设计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

2.7.3设备、材料质量要求：满足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相关标准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及附录规范等和招标人要

求，一次性验收合格。

2.7.4项目总体要求：设计、施工均须符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50358-2017、《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

订）及附录和现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管理标准和有关技术标准等的规定，满足项目功能要求、规划建筑技术经济指标、初步设

计、规划条件及招标人要求，一次性工程验收合格。

2.8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2.9评标方式：电子评标。

3.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一般要求：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提供营业执照】。

3.2资质要求：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设计（药物制剂）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设计（药物制剂）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3.3人员要求：人员要求：拟派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须具备高级工程师，现阶段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

附职称证书、身份证、投标截止前6个月以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件及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承诺书）。

3.4信誉要求：信誉要求：

（1）当前未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

（2）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2020年1月1日至今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无被禁止市场准入情形，在工程建设活动中未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当前未因不良行为记录被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提供承诺书）。

（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时间为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查询结果以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并将查询结果提交评标委员会审查）。

3.5财务要求：财务要求：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提供2020～2022年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需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若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则提供成立至今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需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3.6业绩要求：业绩要求：投标人2020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承接过2项单项总投资金额不小于1000万元的洁净厂房项目设计业

绩或工程总承包（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业绩证明材料需提供与建设方直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若合同协议书为总承包合同，则合同中洁

净厂房项目部分合同金额须不小于1000万元），业绩证明材料应能充分体现项目类型、内容、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等指标，若无法体现或

未能完整体现上述内容的，需提供业主方出具的加盖业主单位公章的证明书来补充证明，否则不予认可】。

3.7联合体要求：联合体要求：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业绩：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业绩：拟派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2020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担任过2项单项总投资金额不

小于1000万元的洁净厂房项目设计业绩或工程总承包（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业绩证明材料需提供与建设方直接签订的合同协议（若合同



协议书为总承包合同，则合同中洁净厂房项目部分合同金额须不小于1000万元），业绩证明材料应能充分体现项目类型、内容、合同金额、项

目负责人姓名（与本项目拟派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一致）、合同签订时间等指标，若无法体现或未能完整体现上述内容的，需提供业主方出

具的加盖业主单位公章的证明书来补充证明，否则不予认可】。

4 .招标文件的招标文件的获取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以电子交易系统上的招标有关安排为准），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昆明

市）（网址：https://ggzy.yn.gov.cn/），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含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BZBJ）；未

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并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昆明市）网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4.2 招标文件（含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BZBJ等）供投标人下载使用。

5.投标文件的上传投标文件的上传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0月31日10时30分（北京时间）（以电子交易系统上的招标有关时间安排

为准）。

5.2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网上递交：网上递交网址：https://ggzy.yn.gov.cn/为：https://ggzy.yn.gov.cn/（详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投标操作说明），投标

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上传投标文件回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

为撤回投标文件；

5.3其他（开标规定等）：本项目开标采用“在线开标”的方式，开标网址：https://ggzy.yn.gov.cn/为：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昆明

市）（网址：https://ggzy.yn.gov.cn/）。注：①投标人应提前熟悉网上开标远程解密有关操作事项。②投标人须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

前登录“网上开标室”，根据网上远程解密、开标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在线签到、解密、开标一览表确认等操作。若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完

成相关操作，则视为撤销其投标文件，不再进入评标阶段。③投标人无需到现场参加开标会议。

技术操作咨询：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服务热线：010-86483801，QQ：4009618998。

招标文件与本条内容不一致的，请以本条款为准。

6.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http://ggzy.yn.gov.cn/#/homePage/）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招招  标标  人：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人：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谷加鑫

联  系电 话：0871-67442947

招标代理机构：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人民西路328号

联   系   人：覃伟

联  系电 话：0871-65316494

邮        箱：4789206@qq.com

监督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监督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0871-68155013））

mailto:4789206@qq.com

